
最高法院民事裁定最高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台上字第259號

上  訴  人  臺灣勞動派遣產業工會 

法定代理人  羅宛莉         

訴訟代理人  蔡晴羽律師  

            林煜騰律師

            楊劭楷律師 

被 上訴 人  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曾文生         

訴訟代理人  黃帥升律師

            陳鵬光律師

            陳一銘律師

            曾毓君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僱傭關係存在等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

國112年10月31日臺灣高等法院第二審判決（111年度重勞上字第

32號），提起上訴，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三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理  由

一、按上訴第三審法院，非以原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

之；又判決不適用法規或適用不當者，為違背法令；且提起

上訴，上訴狀內應記載上訴理由，表明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

及其具體內容，暨依訴訟資料合於該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

其依民事訴訟法第469條之1規定提起上訴者，並應具體敘述

為從事法之續造、確保裁判之一致性或其他所涉及之法律見

解具有原則上重要性之理由；另第三審法院應於上訴聲明之

範圍內，依上訴理由調查之。同法第467條、第468條、第47

0條第2項、第475條本文各有明文。是當事人提起上訴，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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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同法第469條規定，以原判決有所列各款情形之當然違背

法令為理由時，其上訴狀或理由書應表明該判決有合於各該

條款規定情形之具體內容，及係依何訴訟資料合於該違背法

令之具體事實；如依同法第469條之1規定，以原判決有前條

以外其他不適用法規或適用不當為理由時，其上訴狀或理由

書應表明該判決所違背之法令條項，或有關司法院解釋或憲

法法庭裁判字號，或成文法以外之習慣或法理、法則等及其

具體內容，暨係依何訴訟資料合於該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

並具體敘述為從事法之續造、確保裁判之一致性或其他所涉

及之法律見解具有原則上重要性之理由。上訴狀或理由書如

未依上述方法表明，或其所表明者與上開法條規定不合時，

即難認為已合法表明上訴理由，其上訴自非合法。另第三審

法院就未經表明於上訴狀或理由書之事項，除有民事訴訟法

第475條但書情形外，亦不調查審認。

二、本件上訴人對於原判決關己敗訴部分提起上訴，雖以該不利

部分之判決違背法令為由，惟核其上訴理由狀所載內容，係

就原審取捨證據、認定事實及解釋契約之職權行使，所論

斷：原判決附表所示選定人陳坤城等11人（下稱陳坤城等11

人）於民國98年至108年間受僱於原審上訴人吉興工程顧問

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吉興公司），訂有聘僱契約（下稱系爭

聘僱契約）。吉興公司自98年起至108年止，與被上訴人簽

訂（或依原契約條件續約）技術人力支援服務契約，派遣陳

坤城等11人至被上訴人之綜合施工處、營建處提供勞務，被

上訴人為要派公司，吉興公司為派遣公司，二者間存在勞動

派遣之要派契約。綜觀系爭聘僱契約之約定、陳坤城等11人

之薪資表、吉興公司人員權益保障抽查表、教育訓練通知、

考勤抽查紀錄表、技術人力出勤統計月報表、打卡單、請假

單、技術人力服務滿意度調查紀錄，及證人楊榮富（曾任派

遣勞工，嗣為被上訴人員工）、黃政雄（被上訴人員工）、

選定人黃世昌、江維庭之證詞，可知陳坤城等11人由吉興公

司進行管考、教育訓練，提供薪資與福利，吉興公司為該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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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之雇主，支付薪資，對其等11人有指揮監督權，二者間有

組織上、經濟上、人格上之從屬性，雙方有勞動契約。陳坤

城等11人初任派遣勞工之月薪約新臺幣（下同）4萬2000

元，高於被上訴人新進員工之底薪3萬1000元，有關出入

證、簽核公文之職章、請假流程、人事考核等，均與被上訴

人員工不同；被上訴人並無面試或向吉興公司指派陳坤城等

11人之行為，被上訴人非為其等之雇主。上訴人（即陳坤城

等11人之被選定人）主張陳坤城等11人與被上訴人間有默示

或明示（於原審追加）之勞動契約，或類推適用勞動基準法

（下稱勞基法）第17條之1第1項（於108年6月21日施行）規

定，請求確認陳坤城等11人與被上訴人間有僱傭關係存在，

均屬無據，不應准許等情，指摘其為不當，並就原審已論斷

者，泛言理由不備或矛盾、適用法規不當，違反經驗、論

理、證據法則，而非表明該不利部分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

具體內容，暨依訴訟資料合於該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亦未

具體敘述為從事法之續造、確保裁判之一致性或其他所涉及

之法律見解具有原則上重要性之理由，難認已合法表明上訴

理由。依首揭說明，應認其上訴為不合法。末查，調解程序

中，當事人所為不利於己之陳述或讓步，於調解不成立後之

本案訴訟，不得採為裁判之基礎，勞動事件法第30條第1項

定有明文。上訴人以吉興公司於勞資爭議調解程序，自認其

與被上訴人指定之勞工簽訂聘僱契約為由，指摘原判決有消

極不適用勞基法第17條之1規定之違誤，顯有誤會。又上訴

人於上訴第三審後，始提出臺灣勞動派遣產業工會會刊、行

政院主計總處行業統計分類資料，核屬新證據，依民事訴訟

法第476條第1項規定，本院不得審酌，均附此敘明。

三、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不合法。依民事訴訟法第481條、第4

44條第1項、第95條第1項、第78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7　　日

                  最高法院勞動法庭第二庭

　　　　                  審判長法官  林  金  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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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官  陳  靜  芬

                                法官  高  榮  宏

                                法官  藍  雅  清

                                法官  蔡  孟  珊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　記　官　林  蔚  菁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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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ertical-align: 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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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rder: 1px solid bla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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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verflow: hidden; 為了TD下的DIV固定高度，把這個STYLE拿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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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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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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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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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185%;
}

.he-h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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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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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nt-weight: bo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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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butto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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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rgin: 0 2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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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rder-radius: 3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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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button:hove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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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ight: 10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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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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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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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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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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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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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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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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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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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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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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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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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xt-align:justif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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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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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adingSpinner > div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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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ckground-color: #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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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台上字第259號
上  訴  人  臺灣勞動派遣產業工會 


法定代理人  羅宛莉         
訴訟代理人  蔡晴羽律師  
            林煜騰律師
            楊劭楷律師 
被 上訴 人  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曾文生         
訴訟代理人  黃帥升律師
            陳鵬光律師
            陳一銘律師
            曾毓君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僱傭關係存在等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2年10月31日臺灣高等法院第二審判決（111年度重勞上字第32號），提起上訴，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三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理  由
一、按上訴第三審法院，非以原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又判決不適用法規或適用不當者，為違背法令；且提起上訴，上訴狀內應記載上訴理由，表明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暨依訴訟資料合於該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其依民事訴訟法第469條之1規定提起上訴者，並應具體敘述為從事法之續造、確保裁判之一致性或其他所涉及之法律見解具有原則上重要性之理由；另第三審法院應於上訴聲明之範圍內，依上訴理由調查之。同法第467條、第468條、第470條第2項、第475條本文各有明文。是當事人提起上訴，如依同法第469條規定，以原判決有所列各款情形之當然違背法令為理由時，其上訴狀或理由書應表明該判決有合於各該條款規定情形之具體內容，及係依何訴訟資料合於該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如依同法第469條之1規定，以原判決有前條以外其他不適用法規或適用不當為理由時，其上訴狀或理由書應表明該判決所違背之法令條項，或有關司法院解釋或憲法法庭裁判字號，或成文法以外之習慣或法理、法則等及其具體內容，暨係依何訴訟資料合於該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並具體敘述為從事法之續造、確保裁判之一致性或其他所涉及之法律見解具有原則上重要性之理由。上訴狀或理由書如未依上述方法表明，或其所表明者與上開法條規定不合時，即難認為已合法表明上訴理由，其上訴自非合法。另第三審法院就未經表明於上訴狀或理由書之事項，除有民事訴訟法第475條但書情形外，亦不調查審認。
二、本件上訴人對於原判決關己敗訴部分提起上訴，雖以該不利部分之判決違背法令為由，惟核其上訴理由狀所載內容，係就原審取捨證據、認定事實及解釋契約之職權行使，所論斷：原判決附表所示選定人陳坤城等11人（下稱陳坤城等11人）於民國98年至108年間受僱於原審上訴人吉興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吉興公司），訂有聘僱契約（下稱系爭聘僱契約）。吉興公司自98年起至108年止，與被上訴人簽訂（或依原契約條件續約）技術人力支援服務契約，派遣陳坤城等11人至被上訴人之綜合施工處、營建處提供勞務，被上訴人為要派公司，吉興公司為派遣公司，二者間存在勞動派遣之要派契約。綜觀系爭聘僱契約之約定、陳坤城等11人之薪資表、吉興公司人員權益保障抽查表、教育訓練通知、考勤抽查紀錄表、技術人力出勤統計月報表、打卡單、請假單、技術人力服務滿意度調查紀錄，及證人楊榮富（曾任派遣勞工，嗣為被上訴人員工）、黃政雄（被上訴人員工）、選定人黃世昌、江維庭之證詞，可知陳坤城等11人由吉興公司進行管考、教育訓練，提供薪資與福利，吉興公司為該11人之雇主，支付薪資，對其等11人有指揮監督權，二者間有組織上、經濟上、人格上之從屬性，雙方有勞動契約。陳坤城等11人初任派遣勞工之月薪約新臺幣（下同）4萬2000元，高於被上訴人新進員工之底薪3萬1000元，有關出入證、簽核公文之職章、請假流程、人事考核等，均與被上訴人員工不同；被上訴人並無面試或向吉興公司指派陳坤城等11人之行為，被上訴人非為其等之雇主。上訴人（即陳坤城等11人之被選定人）主張陳坤城等11人與被上訴人間有默示或明示（於原審追加）之勞動契約，或類推適用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第17條之1第1項（於108年6月21日施行）規定，請求確認陳坤城等11人與被上訴人間有僱傭關係存在，均屬無據，不應准許等情，指摘其為不當，並就原審已論斷者，泛言理由不備或矛盾、適用法規不當，違反經驗、論理、證據法則，而非表明該不利部分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暨依訴訟資料合於該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亦未具體敘述為從事法之續造、確保裁判之一致性或其他所涉及之法律見解具有原則上重要性之理由，難認已合法表明上訴理由。依首揭說明，應認其上訴為不合法。末查，調解程序中，當事人所為不利於己之陳述或讓步，於調解不成立後之本案訴訟，不得採為裁判之基礎，勞動事件法第30條第1項定有明文。上訴人以吉興公司於勞資爭議調解程序，自認其與被上訴人指定之勞工簽訂聘僱契約為由，指摘原判決有消極不適用勞基法第17條之1規定之違誤，顯有誤會。又上訴人於上訴第三審後，始提出臺灣勞動派遣產業工會會刊、行政院主計總處行業統計分類資料，核屬新證據，依民事訴訟法第476條第1項規定，本院不得審酌，均附此敘明。
三、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不合法。依民事訴訟法第481條、第444條第1項、第95條第1項、第78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7　　日
                  最高法院勞動法庭第二庭
　　　　                  審判長法官  林  金  吾
                                法官  陳  靜  芬
                                法官  高  榮  宏
                                法官  藍  雅  清
                                法官  蔡  孟  珊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　記　官　林  蔚  菁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7 　　日



最高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台上字第259號

上  訴  人  臺灣勞動派遣產業工會 



法定代理人  羅宛莉         

訴訟代理人  蔡晴羽律師  

            林煜騰律師

            楊劭楷律師 

被 上訴 人  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曾文生         

訴訟代理人  黃帥升律師

            陳鵬光律師

            陳一銘律師

            曾毓君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僱傭關係存在等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

國112年10月31日臺灣高等法院第二審判決（111年度重勞上字第

32號），提起上訴，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三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理  由

一、按上訴第三審法院，非以原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

    ；又判決不適用法規或適用不當者，為違背法令；且提起上

    訴，上訴狀內應記載上訴理由，表明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

    其具體內容，暨依訴訟資料合於該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其

    依民事訴訟法第469條之1規定提起上訴者，並應具體敘述為

    從事法之續造、確保裁判之一致性或其他所涉及之法律見解

    具有原則上重要性之理由；另第三審法院應於上訴聲明之範

    圍內，依上訴理由調查之。同法第467條、第468條、第470

    條第2項、第475條本文各有明文。是當事人提起上訴，如依

    同法第469條規定，以原判決有所列各款情形之當然違背法

    令為理由時，其上訴狀或理由書應表明該判決有合於各該條

    款規定情形之具體內容，及係依何訴訟資料合於該違背法令

    之具體事實；如依同法第469條之1規定，以原判決有前條以

    外其他不適用法規或適用不當為理由時，其上訴狀或理由書

    應表明該判決所違背之法令條項，或有關司法院解釋或憲法

    法庭裁判字號，或成文法以外之習慣或法理、法則等及其具

    體內容，暨係依何訴訟資料合於該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並

    具體敘述為從事法之續造、確保裁判之一致性或其他所涉及

    之法律見解具有原則上重要性之理由。上訴狀或理由書如未

    依上述方法表明，或其所表明者與上開法條規定不合時，即

    難認為已合法表明上訴理由，其上訴自非合法。另第三審法

    院就未經表明於上訴狀或理由書之事項，除有民事訴訟法第

    475條但書情形外，亦不調查審認。

二、本件上訴人對於原判決關己敗訴部分提起上訴，雖以該不利

    部分之判決違背法令為由，惟核其上訴理由狀所載內容，係

    就原審取捨證據、認定事實及解釋契約之職權行使，所論斷

    ：原判決附表所示選定人陳坤城等11人（下稱陳坤城等11人

    ）於民國98年至108年間受僱於原審上訴人吉興工程顧問股

    份有限公司（下稱吉興公司），訂有聘僱契約（下稱系爭聘

    僱契約）。吉興公司自98年起至108年止，與被上訴人簽訂

    （或依原契約條件續約）技術人力支援服務契約，派遣陳坤

    城等11人至被上訴人之綜合施工處、營建處提供勞務，被上

    訴人為要派公司，吉興公司為派遣公司，二者間存在勞動派

    遣之要派契約。綜觀系爭聘僱契約之約定、陳坤城等11人之

    薪資表、吉興公司人員權益保障抽查表、教育訓練通知、考

    勤抽查紀錄表、技術人力出勤統計月報表、打卡單、請假單

    、技術人力服務滿意度調查紀錄，及證人楊榮富（曾任派遣

    勞工，嗣為被上訴人員工）、黃政雄（被上訴人員工）、選

    定人黃世昌、江維庭之證詞，可知陳坤城等11人由吉興公司

    進行管考、教育訓練，提供薪資與福利，吉興公司為該11人

    之雇主，支付薪資，對其等11人有指揮監督權，二者間有組

    織上、經濟上、人格上之從屬性，雙方有勞動契約。陳坤城

    等11人初任派遣勞工之月薪約新臺幣（下同）4萬2000元，

    高於被上訴人新進員工之底薪3萬1000元，有關出入證、簽

    核公文之職章、請假流程、人事考核等，均與被上訴人員工

    不同；被上訴人並無面試或向吉興公司指派陳坤城等11人之

    行為，被上訴人非為其等之雇主。上訴人（即陳坤城等11人

    之被選定人）主張陳坤城等11人與被上訴人間有默示或明示

    （於原審追加）之勞動契約，或類推適用勞動基準法（下稱

    勞基法）第17條之1第1項（於108年6月21日施行）規定，請

    求確認陳坤城等11人與被上訴人間有僱傭關係存在，均屬無

    據，不應准許等情，指摘其為不當，並就原審已論斷者，泛

    言理由不備或矛盾、適用法規不當，違反經驗、論理、證據

    法則，而非表明該不利部分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

    ，暨依訴訟資料合於該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亦未具體敘述

    為從事法之續造、確保裁判之一致性或其他所涉及之法律見

    解具有原則上重要性之理由，難認已合法表明上訴理由。依

    首揭說明，應認其上訴為不合法。末查，調解程序中，當事

    人所為不利於己之陳述或讓步，於調解不成立後之本案訴訟

    ，不得採為裁判之基礎，勞動事件法第30條第1項定有明文

    。上訴人以吉興公司於勞資爭議調解程序，自認其與被上訴

    人指定之勞工簽訂聘僱契約為由，指摘原判決有消極不適用

    勞基法第17條之1規定之違誤，顯有誤會。又上訴人於上訴

    第三審後，始提出臺灣勞動派遣產業工會會刊、行政院主計

    總處行業統計分類資料，核屬新證據，依民事訴訟法第476

    條第1項規定，本院不得審酌，均附此敘明。

三、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不合法。依民事訴訟法第481條、第4

    44條第1項、第95條第1項、第78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7　　日

                  最高法院勞動法庭第二庭

　　　　                  審判長法官  林  金  吾

                                法官  陳  靜  芬

                                法官  高  榮  宏

                                法官  藍  雅  清

                                法官  蔡  孟  珊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　記　官　林  蔚  菁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7 　　日






最高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台上字第259號

上  訴  人  臺灣勞動派遣產業工會 



法定代理人  羅宛莉         

訴訟代理人  蔡晴羽律師  

            林煜騰律師

            楊劭楷律師 

被 上訴 人  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曾文生         

訴訟代理人  黃帥升律師

            陳鵬光律師

            陳一銘律師

            曾毓君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僱傭關係存在等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2年10月31日臺灣高等法院第二審判決（111年度重勞上字第32號），提起上訴，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三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理  由

一、按上訴第三審法院，非以原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又判決不適用法規或適用不當者，為違背法令；且提起上訴，上訴狀內應記載上訴理由，表明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暨依訴訟資料合於該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其依民事訴訟法第469條之1規定提起上訴者，並應具體敘述為從事法之續造、確保裁判之一致性或其他所涉及之法律見解具有原則上重要性之理由；另第三審法院應於上訴聲明之範圍內，依上訴理由調查之。同法第467條、第468條、第470條第2項、第475條本文各有明文。是當事人提起上訴，如依同法第469條規定，以原判決有所列各款情形之當然違背法令為理由時，其上訴狀或理由書應表明該判決有合於各該條款規定情形之具體內容，及係依何訴訟資料合於該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如依同法第469條之1規定，以原判決有前條以外其他不適用法規或適用不當為理由時，其上訴狀或理由書應表明該判決所違背之法令條項，或有關司法院解釋或憲法法庭裁判字號，或成文法以外之習慣或法理、法則等及其具體內容，暨係依何訴訟資料合於該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並具體敘述為從事法之續造、確保裁判之一致性或其他所涉及之法律見解具有原則上重要性之理由。上訴狀或理由書如未依上述方法表明，或其所表明者與上開法條規定不合時，即難認為已合法表明上訴理由，其上訴自非合法。另第三審法院就未經表明於上訴狀或理由書之事項，除有民事訴訟法第475條但書情形外，亦不調查審認。

二、本件上訴人對於原判決關己敗訴部分提起上訴，雖以該不利部分之判決違背法令為由，惟核其上訴理由狀所載內容，係就原審取捨證據、認定事實及解釋契約之職權行使，所論斷：原判決附表所示選定人陳坤城等11人（下稱陳坤城等11人）於民國98年至108年間受僱於原審上訴人吉興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吉興公司），訂有聘僱契約（下稱系爭聘僱契約）。吉興公司自98年起至108年止，與被上訴人簽訂（或依原契約條件續約）技術人力支援服務契約，派遣陳坤城等11人至被上訴人之綜合施工處、營建處提供勞務，被上訴人為要派公司，吉興公司為派遣公司，二者間存在勞動派遣之要派契約。綜觀系爭聘僱契約之約定、陳坤城等11人之薪資表、吉興公司人員權益保障抽查表、教育訓練通知、考勤抽查紀錄表、技術人力出勤統計月報表、打卡單、請假單、技術人力服務滿意度調查紀錄，及證人楊榮富（曾任派遣勞工，嗣為被上訴人員工）、黃政雄（被上訴人員工）、選定人黃世昌、江維庭之證詞，可知陳坤城等11人由吉興公司進行管考、教育訓練，提供薪資與福利，吉興公司為該11人之雇主，支付薪資，對其等11人有指揮監督權，二者間有組織上、經濟上、人格上之從屬性，雙方有勞動契約。陳坤城等11人初任派遣勞工之月薪約新臺幣（下同）4萬2000元，高於被上訴人新進員工之底薪3萬1000元，有關出入證、簽核公文之職章、請假流程、人事考核等，均與被上訴人員工不同；被上訴人並無面試或向吉興公司指派陳坤城等11人之行為，被上訴人非為其等之雇主。上訴人（即陳坤城等11人之被選定人）主張陳坤城等11人與被上訴人間有默示或明示（於原審追加）之勞動契約，或類推適用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第17條之1第1項（於108年6月21日施行）規定，請求確認陳坤城等11人與被上訴人間有僱傭關係存在，均屬無據，不應准許等情，指摘其為不當，並就原審已論斷者，泛言理由不備或矛盾、適用法規不當，違反經驗、論理、證據法則，而非表明該不利部分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暨依訴訟資料合於該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亦未具體敘述為從事法之續造、確保裁判之一致性或其他所涉及之法律見解具有原則上重要性之理由，難認已合法表明上訴理由。依首揭說明，應認其上訴為不合法。末查，調解程序中，當事人所為不利於己之陳述或讓步，於調解不成立後之本案訴訟，不得採為裁判之基礎，勞動事件法第30條第1項定有明文。上訴人以吉興公司於勞資爭議調解程序，自認其與被上訴人指定之勞工簽訂聘僱契約為由，指摘原判決有消極不適用勞基法第17條之1規定之違誤，顯有誤會。又上訴人於上訴第三審後，始提出臺灣勞動派遣產業工會會刊、行政院主計總處行業統計分類資料，核屬新證據，依民事訴訟法第476條第1項規定，本院不得審酌，均附此敘明。

三、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不合法。依民事訴訟法第481條、第444條第1項、第95條第1項、第78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7　　日

                  最高法院勞動法庭第二庭

　　　　                  審判長法官  林  金  吾

                                法官  陳  靜  芬

                                法官  高  榮  宏

                                法官  藍  雅  清

                                法官  蔡  孟  珊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　記　官　林  蔚  菁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7 　　日





